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98年「強化養殖水產品產銷履歷管理機制」計畫
補助款申請須知
ㄧ、補助購置條碼列印機
   1.補助產銷履歷條碼列印機10台 
    （1）補助漁民團體6台(含集團驗證者，配合款1/2)
    （2）補助漁民4台(配合款2/3)
    2.申請補助程序：
    （1）申請者檢附領款帳戶影本、條碼列印機總價發票正本(或補助款發   

         票正本與配合款發票影本) 及領據(如附件6)寄送本會辦理。
    （2）申請者將所需配合款匯入本會帳戶

         戶     名: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匯  款 行:臺灣銀行敦化分行

         帳     號:106031033116

         銀行代碼 :0041067
    （3）本會審核無誤後，將補助款及配合款匯入申請者帳戶內。

   3.每漁民團體(個人)限申請1台條碼機補助，且於96、97年產銷履歷計畫或其他政府計畫申請過該項補助業者，不得再申請。
二、補助養殖業者申請產銷履歷驗證前之重金屬與藥物殘留等檢驗費用
1.依養殖業者向驗證中心提出的產銷履歷驗證需求作為補助依據，且
  96、97年度已通過產銷履歷驗證者不得申請本項補助。本項補助共補
  助260件，每件最高補助3,000元，未達3,000元者，依實際檢驗費
  用補助。
   2.由業者檢附領款帳戶影本（請加註「水產品生產履歷登錄系統」帳號）、合格檢驗報告影本及發票(收據)正本辦理。團體代送1位以上業者，每位業者之檢驗報告與發票(收據)需單獨開立，並於發票(收據)上載明檢驗報告之流水號，向本會申請，每戶申請一件為限。
   3.漁民團體代理申請者，漁民團體應檢具領款帳戶影本、合格檢驗報告影本及發票(收據)，並製作請款清冊(如附件1)及領據(如附件6)向本會申請。
   4.本會審核無誤後，將補助款匯入申請者帳戶內。

三、補助養殖業者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相關費用(含初次驗證費用及年度追查費用)
   1.共補助集團驗證5戶，每集團最高215千元(集團內生產戶數至少16戶，或2人以上總面積20公頃以上)；個別驗證255戶，每戶最高75千元(實際補助金額參照發票（收據）金額及「農委會96至104年對各產業別農產品經營業者取得每張證書驗證相關費用補助上限規劃表」辦理，每戶限申請1件為限，且96、97年度已通過產銷履歷驗證者及增項(增加魚塭口數或魚種)檢驗費用不予補助。
   2.由業者檢附領款帳戶影本、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發票(收據)正本(集團驗證者併附漁產品產銷履歷集團驗證集團暨所屬成員基本資料（如附件7）與養殖戶所屬養殖池基本資料影本（如附件8）)向本會申請。
   3.漁民團體代理申請者，漁民團體應檢具領款帳戶影本、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及發票(收據)，並製作請款清冊(如附件2)及領據(如附件6)向本會申請。

   4.本會審核無誤後，將補助款匯入申請者帳戶內。

四、補助96、97年已通過產銷履歷驗證者後續98年度追查費用
   1.集團驗證者每集團最高補助72.5千元；個別驗證者每戶最高補助25
     千元。
   2.由業者檢附領款帳戶影本、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及發票(收據)正本
     辦理。
   3.漁民團體代理申請者，漁民團體應檢具領款帳戶影本、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及發票(收據)，並製作請款清冊(如附件3)及領據(如附件6)向本會申請。
   4.本會審核無誤後，將補助款匯入申請者帳戶內。

五、補助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經營業者條碼貼紙費用
1.共補助240件×550元/卷(2200張)=132千元。
   2.由業者檢附領款帳戶影本及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與載明購置「產
     銷履歷條碼貼紙」及購買捲數之發票(收據)正本，向本會申請。
   3.漁民團體代理申請者，漁民團體應檢具領款帳戶影本、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及發票(收據)，並製作請款清冊(如附件4)及領據(如附件6)向本會申請。

   4.本會審核無誤後，將補助款匯入申請者帳戶內。

六、補助通過產銷履歷驗證驗者重金屬及藥物殘留檢驗費用
   1.共補助720件×3,000元=2,160千元，每件最高補助上限為每件3,000
     元(依據補助基準0312)。

   2.由業者檢附領款帳戶影本及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檢驗合格報告、
     出貨五聯單等相關證明及收據核實辦理，每年每戶補助以二次為限。
   3.漁民團體代理申請者，漁民團體應檢具領款帳戶影本、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及發票(收據)，並製作請款清冊(如附件5)及領據(如附件6)向本會申請。

   4.本會審核無誤後，將補助款匯入申請者帳戶內。

備註：其他注意事項
   1.發票(收據)抬頭均為申請補助之養殖戶，所附影本均需加註「與正本
     相符」並簽章。
   2.發票(收據)日期均需在本(98)年5月14日以後開立者。
   3.漁民團體或個人，同時申請不同項目補助款時，請分開製作請領清
     冊與領據，俾利作業。

   4.申請補助資料請一律以掛號郵寄至100台北市中正區廈門街99巷38號2樓，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收。承辦人：陳高松，聯絡電話：02-23675369分機16，E-mail帳號：kaosong@aquatwn.com.tw。
   5.本會辦理補助款核撥一律以掛號收件日期依序辦理，如有缺件或需補正者，以資料備齊當日視為受理日期，並以補助案件額滿為止。
   6.個人申請補助者，請註明所屬「輔導單位」，俾利後續協助輔導與政府相關單位追蹤查證。






